
上海市政府采购框架协议采购合同

合同编号：11N42500267720261

采购单位（甲方）：上海市未成年犯管教所

供货商（乙方）：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

买卖双方根据合同编号为 11N42500267720261 《上海市政府采购框架协议》之规定，在上海政府采购网通过直接选定方式
确定合同成交结果，现就合同履行事宜，签订本采购合同。

一、服务内容

       速率（带宽）： 500M 

类型（城域网专线上网/光纤专线上网）： 光纤专线上网。 

 

乙方向甲方提供光纤专线上网服务，满足500Mbps独享带宽，无共享、无拥塞，上下行带宽一致；标配5个固定公网IP（可
扩展）延迟≤20ms；抖动≤5ms丢包率：≤0.1%。 确保上下行500M对称速率，保障本 单位互联网日常运行稳定，7×24小时运
维监控，故障4小时内响应，24小时内修复。
 

二、合同价款与支付

合同价款为（大写）： 壹拾贰万元整 。

采购人在合同签订后十个工作日内，支付全部费用。如供应商与采购人在第二阶段成交合同中对付款方式另行约定
的，以合同约定为准。

合同价款直接汇到卖方的开户银行账户

开户银行： 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营业部 

银行账户： 1001254009005450043 

 

三、服务期限、地点

服务期限： 2026 年 1 月 1 日至 2026 年 12 月 31 日。

服务地点： 

 上海市松江区泗泾镇张泾路1549号 
  。

四、其他事项

 为进一步明确相关责任，双方就合同履行事项签订补充协议。 

本合同履行事项及未明确约定事项，使用《上海市政府采购框架协议》，并为其组成部分。

五、合同的生效

本协议在协议各方签字盖章后生效。

本协议一式两份，双方各执一份。

合同双方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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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甲方： 上海市未成年犯管教所 乙方：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

 地址： 上海市松江区泗泾镇张泾路1549号 地址： 上海市浦东新区中国（上海）自由贸易试验区世纪大道211号3
8层 

 电话： 18116339123 电话： 021-64642509 

 联系人： 高飞 联系人： 董琳 

开户银行： 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营业部 

银行账号： 100125400900545004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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